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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O八四(+一） 一九五七會討年度

臨時及Jl4it1WIl

大會

決議於一九五七會計年度：

一．授懽秘書長，於微得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

委員會同意後，遵照聯合國財務條例規定，承儋臨

時及非常畏用之開支；但過下列情形，毋須葆得諮

詢委員會之同意：

(a) 所承澹之釁用，經秘書長證明與和平及

安全之維持或緊急經濟復興1^ 作有關，共耙額不超

過二百萬美元者；

(b) 經國際法院院長證明因下列情事而承澹

之畏用：

(i) 專案法官之任命（規約第芝十一條），其

費用總額不超過二四， 000美元者；

(ii) 裏審官之任命（規約第三十條），或證

人之傳喚及鑑定人之任命（規約第五十

條），其費用桔額不超過二五， 000美

元者；

(iii)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點開庭（規約第二

十二條），其費用耙額不超過七五， 00

0美元者；

(c) 限制及調節罌粟之種植、鴉片之生產、

國際貿易．批發購售及其使用議定書， 13 倘於一九

五七年生效，所宙承澹之費用，總額不超過一二·

000美心者；

二．秘書長應向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及

大會第十二屆會報告依據本決滾案規定所承澹之一

切開支及其情由，並就此等開支 [{i) 大會提出追加慨

算。

一九五去年十二．FJ..:::.十一日，

第六=_..:::.,U 全體會諶。

-o八五（十一） 一九五七會計年度

周轉基金

大會

茲決議：

一．截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卜一日爲止之年

度周轉逛金數額定爲二千二百i烏達元，其來源爲各

13 屬合國出版物，出售品編號： 1953 XI. 6 

會員國依賺本決議案第手妥及第：．段之規定預激之

現，：次；

．芥會 ll 1咧町'i 曰酊＼層 [1 國澥fl竽 I q 
度預算 I'h 逋過、二會 'iJl為如k'` fH钅約割｀＼，」 l允 l．文

第一段所規定之周轉綦合；

辶各會員國依照大會－－九五石年I＾二月 t--六

日決議案九八一(+)乙規定繳充一几E六會計年

度周轉牽金之數額應抵充此湞新分攤之預繳數額；

若會員國繳充一九五六會計年度周轉某金之預繳數

額超過共依 k交第二段規定所應璈數額時，其溢額

應抵充第十二年度或前此各年度該會員國所應繳納

之會費；

园．授權秘書長自周轉革金項下塾借：

(a) 必要款項，以供收到會賚前預算經蕢之

需，一俟所收會費可歸還此項塾款時應卽歸塾；

(b) 必要款項，以支付依牒一九五六年十二

月二卜一日大會決議案一（）八四（十一）之規定所

正式核淮承澹之費用；秘井長應在概算中準備款項

償還周轉某令；

(c) 繼續維持循頊某金之款項，以應自拾性

質之雜項購置與活動之需，其數額與前此為同樣用

途塾款尙未清償之淨額合計不得超過一二Ji, 00 
0美元；如墊款總額超過－一：：Ti, ，辶｀＼三、》美元時·

須先黨得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·秘書

長應於提出年度決算時就每年年終循蹋綦金尙未清

結之款頵提具說明；

(d) 若干款項，貸給專門機關及由癤合國主

持之各政府間協定所擬設立之各種機關澥備委員

會，以充各該機關在未收足共預算所定會賚以前之

工作經蕢；此種貸款通常應在兩年內償還；秘書長

給與此種貸款時應計及關係機關所籌劃之經蕢來

源，倘所放現款數額一旦使未清償之放款總額（包

括以前全部貸款中尙未清償之數額在內）超過一，

五00,000美元時，或對任何機關所放現款藪

額一旦使共尙末償還之貸款的額（包括以前對該機

關所放款項中尙末償還之數額在內）超過JiC入），

000美元時，應先葆得行政匿預算問題將詢委員

會之同意；

(e) 必要款項，以供保險期限超出什保險蕢

之會計年度終止日期時預付保險蕢之用，其數額不

14 蠢闕泱讚案一。＾七(+一）。



48 大會第十一屆會

得超過三五， 000美元；若超過此數則須节先徵

得行政暨預算問題淄洵委員會之同意；秘書長應在

．此類保險契約年限內各年度概算中列入各該年度所

須攤付之保險費；

(f) 必要款項，以供衡平襪稅荃金於存款尙

未足額前支付現刻所承澹之費用之霏；一俟可自衡

平筷稅羞金歸還此項塾款時，應皂［］歸塾。

一忙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

始六三二大全體會誤。

-o八六（十一） 聯合國之新聞工作

大會

業經審査一九五七會計年度概算書第十款及第

二十款， 15

欣悉秘耆長擬在新會員國設置新聞分處之提

案，

査本大會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決議案五九五

（六）曾核准聯合國新聞工作某本原則； 16 根據其

中述及之區城及語文分配辦法設置新聞分處，確有

必要，

認爲應採行富有彈性之行政政策，在供應新聞

服務事項1：使新會員國與共他會員國獲得同等之待

遇，

一．建議秘書長對於在新會員國設置新聞分處

一議繼續予以同情之注意，特別對於因語文或其他

關係不能背視有之新聞分處或各專門機關之新聞服

務，得到潼當服務之各國，經通知秘書長謂對此滾

臧到與趣者，予以優先注意；

二．建議秘書長經帯檢討新聞分處之機構，重

新努力使聯合國之新聞服務與各專門機關之新聞服

務取得藹褐以免1才．作之重疊，並以不妨害視有服

務而能在預算其地款項下力求簿節之方法或以秘睿

長灌限範圍內之其咀行玫方法，籌措款項，專充在

新會員國逐漸設置必要之新聞分處之用；

三．請秘書長在支配一九五七年度所撥款項以

及在編造一九五八會計年度慨算時廑到各國在第五

委員會討論此一項目時所發表之意見。

- n．五，＼年 l- - F] 二十一日，

品六三二大全體會乩。

15 大會正式紀籙第十一層會，禰編第五號 (A/3126) 。
16 問上，第六屆會，附件諷程項目四十一，文件 A/C. 5/L· 
l72 附件。

-O八七（十一） 聯合國經費分攤比

額表

大會

決議：

一．茲修訂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會決議

案九七O(+）規定之會員國對一九五六及一九五

七年度聯合國預算之分攤比額表，俾訂入一九五五

年十二月十四日加入聯合國成爲會員國之十六1固國

家17 之分攤額；

二．修訂後之一九五六及一九五七年度之分攤

比額表如下：

會頁國 百分數

阿富汗 0.06 

阿爾巴尼亞 • O.04 
阿根廷·.... ·.. ·... · ·.. · ·.. · ·.., ·.. · ·.......... ·..... · · · · · 1.17 

澳大利亜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.65 
奧地利...,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 0.36 

比利時.. · · · · · ·... · · · · · · ·.. ·.... ·.. · ·.. ·....... ·.. · ·.. ·.. · 1.27 

玻利維亜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,..... 0.05 

巴西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 1.09 

保加利亜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14 

緬甸···········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10 

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....…........... 0.48 

高棉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 ··.................... 0.04 

加拿大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.15 

錫蘭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·.. 0.11 

智利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0.30 

中國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 ·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.14 

哥侖比亜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37 

哥斯大黎加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 0.04

古巴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 0.27 

捷克斯拉夫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0.84 
丹麥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66 

多明尼加共和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05 

厄瓜多......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0.05 

埃及.........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•········ 0.36 
薩爾丸多.... ··•·•····· ··•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0.06 

阿比西尼亜· ·...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........... ······· · 0.11 
芬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0.37 

17 參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园日大會泱鸕案九九五（十）．


